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陡石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采购需求

一、采购项目概况
1.采购项目名称：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陡石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2.采购内容及服务（交货）期：中标后10个工作日完成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的提交；报告应在评审会后10个工作日内修改完善并通过专家的复核，其他事项最终以合同约定为准。
3.预算金额：8万元。（包含评估报告专家审查等费用）
[bookmark: _GoBack]4.该项目费用待采矿权出让成功后，由竞得者限期支付；若采矿权出让失败，由市财政支付。
二、供应商资格条件
1.基本资格条件
供应商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基本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2022年12月8日至今），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3）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特定资格条件
（1）具备合法有效的矿业权评估资质；
（2）在湖南省设有矿业权评估机构或矿业权评估分支
机构，并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基本的办公设备；
（3）主要评估师近三年（2022年12月8日至今）内有编制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的经历（附实绩证明材料）；
（4）评估机构应熟悉永州市矿产资源情况及我省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评估要求，且有近三年（2022年12月8日至今）内在湖南省范围内开展过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的业绩并提供评估报告；
（5）出具满足报名要求的承诺函（加盖机构公章、法定表人签字）。
3.供应商必须是湖南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注册的合法供应商。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竞价。
5.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竞价，否则，相关竞价均无效。
6.不接受受到刑事处罚，或者受到三万元以上的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等情形之一的行政处罚，或者存在财政部门认定的其他重大违法记录的供应商，参加本项目竞价。
三、违约条款
1.若供应商终止履行本协议约定的，采购方有权不支付技术服务费用。
2.供应商所编制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因报告质量问题，需重大修改才能通过或者不予通过的，视同供应商违约，采购方可不支付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费用。并将此供应商半年内不再列入永州市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编制单位行列。
3.供应商因价格恶性竞争，不能保质保量及时完成相关报告的，视同供应商违约，采购方可不支付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费用。赔偿相关损失，并将此供应商半年内不再列入永州市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编制单位行列。
4.未遵守相关保密规定的，采购方可不支付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费用，并将此供应商半年内不再列入永州市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编制单位行列。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违约责任。  







